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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纠纷行政诉讼中正当程序原则的司法适用
董清馨

上海政法学院法律学院，上海

摘  要｜高等教育领域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化，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正当程序原则在教育行政诉讼中的作

用日益明显，正当程序原则作为行政法的核心基本原则，其核心要求为行政主体作出不利于相对人的决定时，

需履行事先告知、听取陈述申辩等程序义务。［1］从“田永案”起该原则逐步成为教育行政诉讼裁判的关键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以下简称《学位法》）的施行，标志着学位授予与撤销领域的程序要求由司

法原则逐步走向制定法确认，但相关规定仍较为原则，难以完全回应教育行政诉讼中的复杂争议。本文以“柴

丽杰案”为核心样本，同时结合“田永案”和“于艳茹案”，在《学位法》施行背景下，系统分析正当程序原

则在教育行政诉讼中的适用逻辑、法理基础与现实困境，并提出细化举证标准、明确审查边界、强化案例指引

等优化路径，以期为教育行政诉讼中程序正义与学生权利保障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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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高等教育法治化进程逐步推进，高等教

育领域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日益呈现出复杂化和

多元化的特征。学生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涉及学籍管

理、学位授予以及纪律处分等多方面的行政纠纷数量不

断增加。“程序的合法性”成为高校与学生之间在行政

纠纷中关注的重点。传统上，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查多

集中于审查高校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实体合法性

层面。然而，随着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司法审查的

视野从实体向程序延伸。1999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

案”是正当程序原则在教育行政诉讼中的首次运用［11］，

“于某诉北京大学案”则成为我国首个因论文抄袭撤销

博士学位的典型行政诉讼案件。这些司法实践也逐步明

确，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行使教育管理职权的组

织，当其作出的学位撤销、学籍处分等对学生不利的决

定时，需要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基本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学位法》的施行，为学位授予

与撤销程序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制定法基础，也使教育行

政诉讼中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进入新阶段。与此前主要

依赖司法在个案中通过原则补缺不同，《学位法》已初

步吸纳学位评定、程序参与、异议申诉等正当程序要

求，推动学位管理逐步走向法定程序化。然而，《学位

法》现行规定仍较为原则，对举证责任、程序瑕疵法律

后果、学术自治与司法审查边界等问题尚未作出充分展

开，司法实践中仍存在适用标准不统一、程序保障流于

形式等问题。

基于此，本文拟以“柴丽杰案”为中心，结合“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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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案”“于艳茹案”，在《学位法》施行背景下，梳理

正当程序原则在教育行政诉讼中的适用演进，分析其法

理基础，揭示当前适用中存在的制度困境，并提出相应

的完善路径。

2  正当程序原则的内容构建

正当程序原则并非单一规则，而是以限制公权力、

保障相对人权利为核心的规范体系。在不同法律领域，

正当程序原则的具体内容会因制度目的和权力属性不同

而呈现差异。尽管众多行政法学者对于正当程序原则的

内容建构作出了许多不同的阐述，但在教育行政诉讼案

件中对正当程序原则的内容建构需要结合不同领域的目

的价值和理论逻辑展开。在高校学位纠纷诉讼中，高校

作为学生学位授予的主体，其授予行为兼具行政性和学

术性的双重属性。因此，在分析正当程序原则的内容构

建时不应单纯地讨论在行政法领域对该原则的具体内容

建构，更应聚焦宪法与行政法两个领域，同时结合《学

位法》的制度安排进行把握。

2.1  宪法领域的正当程序原则

美国受英国自然正义原则和近代启蒙思想家法治理

念的影响形成了程序正义的法治思想，正当程序原则也由

此成为美国宪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5］虽然目前很少有

国家直接在宪法条文中明确表述正当程序原则，但并非

美国以外的国家不适用该原则，而是通过援引其他《宪

法》条文的方式体现正当程序原则的内核。从我国的宪法

内容来看，正当程序原则主要展现在以下几个条文当中：

一是《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该条明确了

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向，强调法律是治国理

政的根本依据。而法治的核心在于通过程序约束权力、

保障权利，那么为了避免权力的肆意滥用，保障公民权

利的正当行使程序正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校作

为学生学位授予的主体，如其未经履行告知，听证等正

当程序保障学生的学位获取权，即便最终的实体结论正

确，但其同样违背了法治的要求从而丧失了合法性。

二是《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尊重和

保障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程序正义正是保障人权

的重要路径。程序正义指导立法确认人权，程序正义通

过救济维护人权。［2］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

权，在高校学位授予纠纷诉讼中，高校若未遵循正当程

序原则，无疑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本质上违反了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

三是《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

不受侵犯”此项条文的规定乃是国家作为主体地位，在

实施国家行为时要做到尊重公民的主体地位，保护公民

的人格尊严。高校授予学位过程中因为违反程序造成学

生不能进行听证，辩论等程序则构成了对公民人格的侵

犯，剥夺公民的参与权。

由此可见，我国宪法虽未明确界定正当程序原则的

概念，但其价值基础可以从依法治国、人权保障和人格

尊严保护等宪法原则中得到充分论证。教育行政诉讼中

对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本质上是宪法精神在具体司法

领域中的延伸和落实。

2.2  行政法领域的正当程序原则

在行政法领域的正当程序原则不同的学者对于正当

程序原则所包含的内容有所不同。周佑勇教授认为，行

政正当原则包含避免偏私、公平听证和公正参与三个原

则［6］，姜明安教授则将正当程序原则分为广义与狭义两

类，广义涵盖行政公正、公开和公平三个子原则［3］；狭

义上其认为正当程序原则仅相当于英国行政法中的“自然

正义”和美国行政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4］结

合学界的研究与司法实践，本文认为程序正当原则应以

程序中立性、程序参与性以及程序公开性为最低限度的

标准。程序中立性要求裁判者不得于案件有利害关系，

不得偏袒任何一方，这是程序公正的基础；程序参与性

要求相对人有权了解相关信息，有权发表意见、有权提

出证据，这是程序公正的核心；程序公开性要求程序的

过程和结果应当向行政相对人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在分析和探讨“柴丽杰案”时存在高校为其学生授

予学位时违反正当程序的行为，因此在行政法视角下的正

当程序原则应当表现为学生在申请学位的过程中学校应当

遵循正当程序，保障学生的知情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从而最终形成是否对学生授予学位或撤销学位的决定。

2.3  《学位法》对正当程序原则的制度吸纳

《学位法》的施行，标志着学位授予与撤销领域的

程序规则从抽象司法原则转向成文制定法规范。该法虽

然并未直接使用“正当程序原则”的概念，但其相关制

度安排已实质性吸纳了该原则的基本要求。具体而言，

《学位法》通过确认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议机制、规定

学位授予与撤销的法定条件、设置异议与申诉路径等，

初步建立了学位管理的程序性框架。

这意味着，教育行政诉讼中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

逻辑已经发生变化：在《学位法》施行前，法院主要依

托一般行政法原则对高校行为进行程序性审查；在《学

位法》施行之后，法院则可以在更明确的制定法基础上

展开审查，并以正当程序原则对法条中较为原则、抽象

的规定作进一步解释和细化。但同时也应看到，《学位

法》虽已提供程序法治化的基本框架，其规范密度仍然

有限。正因如此，正当程序原则在当前仍具有重要的补

充解释与裁判整合作用。

3  教育行政诉讼中正当程序原则司法
适用的演进

“田永案”“于艳茹案”“柴丽杰案”均为正当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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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原则适用于教育行政诉讼的典型案例，三案在司法突

破维度，程序审查深度，权利保障广度上各有侧重，呈

现出从确立基础，到细化标准、再到扩展边界的演进路

径。《学位法》的出台则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这一演进

成果，并将其转化为更稳定的制度依据。

3.1  “田永案”：正当程序原则在教育行政诉讼中

的“奠基者”

1999年的“田永案”，是我国教育行政诉讼领域的

“破冰之作”，其核心价值在于填补两项司法空白，为

后续同类案件审理奠定基础。从司法审查范围来看，该

案首次明确，高校依据法律、法规授权行使教育管理职

权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为学生维权提供

了司法救济通道。从原则适用层面看，该案首次将正当

程序原则引入教育行政裁判。

当时我国尚无针对高校处分学生的程序规范，法院

创造性地援引“应当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指出高

校对田永作出退学处分时，未送达决定、未听取申辩，

违反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这一裁判逻辑填补了“规则

缺位时如何审查高校行为”的空白，确立了“即使无明

确规则，也需遵循程序原则”的司法立场，使正当程序

原则成为教育行政诉讼的“兜底性审查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将“田永案”确立为指导案例38号，

进一步强化其规范效力。该案裁判要点明确：“高等学

校对受教育者作出退学处理的决定，应当遵循正当程

序原则，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听取受教育者的陈述和

申辩；在作出决定后，应当将决定书送达受教育者本

人，并告知其可以提出申诉和提起诉讼的权利。”该

裁判规则为此后教育行政纠纷案件的审理提供了统一 

指引。

3.2  “于艳茹案”：正当程序原则适用标准的“细

化者”

2017年的“于艳茹案”，在“田永案”的基础上，

进一步将正当程序原则从“抽象原则”转化为“可操作

标准”，其核心价值在于清晰界定了原则内涵与高校义

务，避免适用的模糊性。  

法院在本案当中首次明确提出正当程序原则是“裁

决争端的最低公正标准”。［12］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法

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作出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时，

都必须遵循“事先告知、听取意见”的基本要求，这一

标准不仅在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这一般的行政行为中适

用，同时对高校的学位管理行为也同样适用。

“于艳茹案”是对正当程序原则适用标准的细化，

法院在本案中详细地提出了高校履行程序义务的具体要

求。针对北京大学未充分听取于艳茹陈述申辩的行为，

法院指出“听取意见”并非单纯的“形式性告知”，而

是需要满足“充分性”的要求。此行为将“听取意见”

从程序性动作升级为实质性权利保障，避免程序正义沦

为“走过场。法院在判决中强调：“程序正当不仅要求

有程序，更要求程序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不仅要求听取

意见，更要求意见得到认真考虑。”这一裁判理念体现

了对程序正义实质化的追求，使程序不再仅仅是“形

式”或“工具”，而是具有独立价值的权利保障机制。

“于艳茹案”因此推动了教育行政诉讼中程序审查

标准的升级，即法院不再仅关注高校是否履行了某一程

序动作，而是进一步审查程序是否真实保障了学生的参

与权与申辩权。

3.3  “柴丽杰案”：正当程序原则审查范围的“拓

展者”

2019年“柴丽杰案”是三起案件中对正当程序原则

适用边界拓展最为显著的案件，其核心突破在于打破了

审查对象的局限与举证责任的分配惯性，使程序审查覆

盖学生权利全链条。［13］  

“不能证明程序的正当性”是“柴丽杰案”中法院

关于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解读，进一步拓展了学位纠纷

案件中的正当程序原则的司法适用。［7］本案当中不仅对

高校制定授予学位细则权限范围展开司法审查，其次还

对高校履行法定职责行为展开司法审查。这体现了正当

程序原则审查范围不仅包括了实体层面还包括了程序层

面，是对“田永案”和“于艳茹案”两个案件的进一步

延伸和拓展。

3.4  《学位法》的回应：从司法创制走向制定法

确认

从“田永案”到“柴丽杰案”的裁判演进，清楚表

明正当程序原则在教育行政诉讼中已逐渐形成相对稳定

的适用路径。《学位法》的施行，可以视为立法对既有

司法经验的重要回应。

其一，《学位法》构建了学位授予、撤销的法定

程序框架，为法院审查高校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成文法依

据，摆脱了单纯依靠原则说理的裁判模式；其二，《学

位法》对学位评定组织、撤销事由、异议申诉等事项的

规定，吸收了既有案例中关于程序参与和程序保障的基

本精神；其三，《学位法》的出台也意味着高校学位管

理行为进一步纳入法治轨道。

但与此同时，《学位法》并未完全终结司法对正

当程序原则的适用空间。相反，由于现行条文仍存在原

则性较强、程序细节不足的问题，法院在具体案件中仍

需借助正当程序原则对立法进行解释和充实。可以说，

《学位法》并没有削弱正当程序原则的功能，而是使其

从“填补制度空白”的角色，转入“解释法条、统一标

准、强化程序实效”的新阶段。

4  正当程序原则适用于教育行政诉讼的
法理基础

“柴丽杰案”对正当程序原则的深化适用，并非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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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裁判的个案突破，而是契合教育行政关系属性、公权

力规制逻辑、权利平衡需求的必然选择，具备坚实的法

理支撑。深入理解这一法理基础，对精准把握正当程序

原则的规范内涵、规范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4.1  高校学位授予权需受正当程序原则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明确规定了高校作为

“学位授予单位”，因此具备权力来源的法定性，行使

的单方性等公权力的特征。在“柴丽杰案”的裁判中，

法院进一步确认，高校学位授予权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

公共管理职权，兼具学术自治与公共行政双重属性，需

遵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包括正当程序原则。从权力属

性的角度来看，公权力与程序规制具有内在的逻辑关

联。任何公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受到程序的约束，这是法

治原则的基本要求。

因此无论是传统的行政机关还是法律法规授权的

组织在行使公权力时必须要遵循程序的设定，受到程序

的约束。高校作为学位授予的主体，其直接关系到学生

的基本权利，因而高校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若时缺乏程

序规制，极易导致权力滥用，随意设定审核标准、省略

审核程序等行为都会导致学生权益的受损。因此，将正

当程序原则适用于学位授予审核行为，是对公权力进行

程序规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原则在教育领域的具体

体现。

4.2  学生与高校的权利失衡，需通过正当程序原

则矫正

在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中，高校与学生存在天然的地

位不对等：高校掌握学位授予标准的制定权、审核程序

的主导权，而学生处于被动接受审查的弱势地位。这种

不对等若缺乏制度矫正，极易导致高校权力无序扩张，

学生权利被忽视。

“柴丽杰案”中，作为具有学位授予权的主体上海

大学正是利用其对程序主导权，该校省略审核环节、剥

夺了学生的参与权，导致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失衡。

将正当程序原则运用到教育行政案件当中，正好为矫正

这种失衡提供了制度工具。正当程序原则通过赋予学生

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为学生提供了平等的程序参

与机会；通过要求高校承担程序举证责任，倒逼高校规

范行使权力。通过程序规范权力行使的机制，有效地平

衡了高校权力与学生权利之间的关系，实现教育治理的

公平正义。

4.3  学位授予程序的“双重属性”，需正当程序

原则衔接学术性与行政性

高校学位授予程序兼具学术性与行政性双重属 

性［10］：学术性体现在科研成果是否符合学术标准、论文

是否具备学术价值的判断；行政性体现在审核流程的法

定性、审核结果的权威性。这种双重属性容易导致“学

术判断优先”掩盖“程序违法”，如高校以“学术自

治”为由，省略法定审核程序，或拒绝学生的程序参与

请求。

“柴丽杰案”裁判明确划分了“学术性与行政性

的边界”：学术判断如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属于高校的

自治范畴，法院应予以尊重；但程序履行是否组织审

核、是否保障学生参与权则属于行政性范畴，需遵循正

当程序原则，法院有权进行审查。这一法理逻辑既维护

了高校的学术自治，又避免学术自治被不当用作规避程

序义务的理由，实现了学位管理学术性与行政性的有机

衔接。

5  从《学位法》施行背景反思正当程
序原则适用的现实困境

尽管《学位法》的施行为学位授予与撤销行为提供

了更明确的程序基础，正当程序原则在教育行政诉讼中

的适用也较此前更具制度依据，但从既有案例和现实运

行情况看，相关制度仍存在若干深层困境，制约了程序

正义的充分实现。

5.1  程序举证责任证明标准仍不统一

“柴丽杰案”虽明确了高校的程序举证责任，但

未进一步细化“举证范围”与“举证标准”。高校需提

供哪些证据证明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已审查、需达到何种

证明程度。这种模糊性导致实践中高校的举证行为存在

随意性——部分高校仅提供形式化的证据，法院难以判

断程序是否实际履行。部分高校以“学术审查属于内部

事务”为由，拒绝提供核心证据法院缺乏强制取证的依

据，最终导致程序审查流于形式。

5.2  学术性审查与程序性审查仍存在模糊地带

上海大学曾以“科研成果未达学术标准”为由，

主张其拒绝授予学位的行为属于学术判断，法院不应干

预。尽管法院最终聚焦于程序审查，但也反映出“学术

性与程序性边界不清”的困境：当高校以“学术判断”

为由掩盖“程序违法”时，法院如何区分“学术争议”

与“程序争议”。高校以“论文学术水平不足”为由拒

绝授予学位，但未组织学术委员会进行评议存在程序缺

失，法院是否有权审查“未组织评议”这一程序问题，

而不涉及“学术水平是否不足”的学术判断。当前对相

关界限尚缺乏明确标准，实践中个别法院可能因顾虑学

术自治而对程序问题审查不足，从而影响正当程序原则

的有效落实。

5.3  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尚未形成层次分明的裁

判规则

正当程序原则能否真正发挥约束作用，不仅取决

于法院是否愿意审查程序问题，更取决于程序违法被认

定之后会产生何种法律后果。从现有裁判情况看，程序

审查的必要性已逐渐获得确认，但程序违法与裁判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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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对应关系仍不够清晰，尤其缺乏“何种程序违法

应当撤销、何种程序瑕疵可以补正、何种情形仅确认违

法”的分层处理规则。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类型的程序瑕疵对于学生

权利保障和决定形成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例如，未履

行事先告知义务、未给予陈述申辩机会、未经有权主体

审议即直接作出决定，显然会直接影响学生参与权的实

现，并动摇决定的合法性基础；而个别程序记录不完

整、文书表述不周延等问题，则未必必然导致决定整体

无效。当前司法实践若不能对程序违法进行层级化识

别，就容易在两种极端之间摇摆：要么对任何程序瑕疵

一概否定，导致程序控制过度形式化；要么以“实体结

论基本正确”为由淡化程序违法，导致程序保障沦为附

属地位。

更重要的是，在《学位法》施行后，程序规范既已

获得制定法确认，司法裁判更应进一步明确程序违法的

法律后果，以增强规则的可预期性。否则，正当程序原

则虽然被反复援引，却难以转化为高校行为的稳定约束 

机制。

6  完善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机制的路径

针对当前正当程序原则司法适用的现实困境，需立

足《学位法》现有制度框架，通过细化司法规则、统一

裁判标准、完善案例指引，构建正当程序原则在教育行

政诉讼中的适用机制。

6.1  细化程序举证责任标准

针对学位纠纷案件中存在的举证责任模糊问题，可

以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明确高校在学位授予程

序中的“举证清单”与“证明程度”：一是，明确举证

范围，针对某些高校应付式的举证问题，通过要求高校

提供多层级证据，为法院审理提供充实证据。二是，明

确证明程度，高校在提出程序正当时需要形成完整的证

据链，能够证明程序的每一个环节均实际履行，而非仅

提供形式化文件。

6.2  明确学术审查与程序审查边界

为解决“学术性与程序性边界不清”的问题，需

通过立法或司法文件，明确法院的审查边界：其一，明

确“程序性审查范围”，法院应当主要审查高校是否履

行法定程序；对于科研成果的学术价值、论文的学术水

平等高度专业化判断事项，原则上不作替代性评价。对

于确有必要的案件，可以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以帮助

法院识别学术判断与程序问题之间的界限。其二，建立

“学术争议排除机制”，若案件的核心争议是学术判

断，法院应告知学生通过高校内部的学术申诉机制解

决，而非通过行政诉讼主张；若案件的核心争议是程序

违法，法院应聚焦程序审查，不涉及学术判断，合理划

定学术性与程序性的边界。

6.3  建立程序违法后果的分层处理机制

程序审查能否真正形成制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是否明确。对此，有必要在教育

行政诉讼中逐步建立分层化的程序违法处理规则，以避

免“轻重不分、一概而论”的裁判倾向。

首先，针对严重程序违法，包括未履行法定告知

义务、未给予陈述申辩机会、未由有权主体作出决定、

程序明显违反回避或中立要求等，应原则上认定相关决

定违法，并依法撤销或责令重新作出处理。这是因为此

类程序缺陷已经直接损害学生最核心的程序权利，并动

摇决定形成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对于一般程序瑕疵，

则应进一步考察其是否对学生参与权实现和决定形成过

程产生实质影响。若仅属个别文书瑕疵、记录不周延而

未实质妨碍学生程序权利行使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

用确认违法、责令补正或要求重新完善程序等较为柔性

的处理方式。再次，对于程序补正问题，也应明确其边

界：凡涉及基本参与权被剥夺的，不宜事后补正；仅涉

及技术性、辅助性程序缺陷的，可允许在不损害学生权

利的前提下补充完善。

通过建立层次分明的程序违法后果规则，法院才能

在维护程序正义与维持教育管理秩序之间实现更合理的

平衡，正当程序原则的裁判功能也才能真正稳定下来。

6.4  确立指导性案例以填补制定法漏洞

从现行相关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已形成以宪法为

统领、以专项法律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法律

法规体系［8］。鉴于《学位法》相关条文仍具有一定原

则性，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通过发布指导案例和司法解

释，进一步细化教育行政诉讼中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

标准。

其一，选取典型教育行政诉讼案件作为指导性案

例。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筛选裁判规则清晰、正当程序原

则适用正确等案件作为指导性案例，各级法院可以根据

指导案例为样本，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出现。

其二，强化指导性案例的约束力。通过司法解释或

司法文件，明确指导性案例的“参照效力”，要求法院

在审理类似教育行政诉讼案件时，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

的裁判规则；若偏离指导性案例裁判，需在裁判文书中

说明理由，以此确保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标准统一，提

升司法裁判的公信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治理的核心转型之一，

就是从依政策治教向依法治教的转变。［9］以指导性案例

为补充，以制定法为基础，能够有效填补制度漏洞，完

善教育行政法治体系。

7  结论

正当程序原则在教育行政诉讼中的渐进适用，是

我国高等教育法治化进程不断深化的重要标志。从“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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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案”首次确立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程序约束规则，到

“于艳茹案”实现程序保障标准的实质细化，再到“柴

丽杰案”推动程序举证责任和审查范围的扩展，司法

实践已经逐步建构起教育行政诉讼中程序审查的基本

框架。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的施行，进一步标志着

学位授予与撤销领域的程序要求开始由司法原则走向制

定法确认。这一立法进展为法院审查高校学位管理行为

提供了更直接的规范依据，也为高校内部治理程序化、

法治化提供了制度基础。然而，应当看到《学位法》目

前对程序保障的规定仍较为原则，在举证责任、审查边

界、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等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因

此，正当程序原则并未因制定法的出现而失去独立意

义，反而在解释法律、整合案例、统一标准和强化程序

实效方面承担着更加重要的功能。

未来，正当程序原则在教育行政诉讼中的成熟适

用，应建立在立法完善、司法细化与高校治理规范化的

协同推进之上。只有通过进一步细化程序规则、明确司

法审查边界，才能真正实现对高校权力的有效约束和对

学生权利的充分保障，从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治理迈向

更加成熟、公正、规范的法治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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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Due Process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nvolving Degree Disputes

Dong Qingxi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ollege of Law, Shanghai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and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the role of the principle of due process, on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in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s becoming more prominent. As a core basic principle of administrative law, the core 
require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due process is that when an administrative body makes decisions adverse to a party, it 
must fulfill procedural obligations such as prior notice and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statements and defenses. Starting 
from the “Tian Yong Case,” this principl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key basis for judgments in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Academic Degre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Degree Law”) marks that the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in the field of degree conferral and revocation have 
gradually moved from judicial principles toward statutory confirmation. However,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are still 
relatively general and have difficulty fully addressing the complex disputes in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hai Lijie Case” as the core sample, combined with the “Tian Yong Case” and the “Yu Yanru Case” 
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gree Law,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logic, 
legal rationale, and practical dilemmas of the principle of due process in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It also 
proposes optimization paths such as refining evidence standards, clarifying review boundaries, and strengthening case 
guidance,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procedural justice and the protection of students’ rights in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Key words: Principle of due process;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Power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Degree revocation; Procedur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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